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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充分利用教學資源，便利學生校際選課，特依據本校學則第十四條規定訂定亞洲

大學校際選課暨數位自學課程實施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校際選課，以修讀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校院大學部及研究所上、下學期所

開授課程(含國內外遠距修課)、學生自行於網際網路學習並取得完課證明書之數位自學

課程為範圍，但赴國外學校選讀者，暫以經政府及本學校推薦者為限，至暑期校際選課

另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本校學生赴國外學校選修課程者，其學籍之處理依本校「學生出國期間學籍處理要點」

規定辦理。  

四、每學期奉准校際選課學分數，應併入當學期學分計算，其每學期在他校修習學分之最高

限，及併計本校修習之總學分數上限，暨不及格學分數達退學標準之處理，悉依本校學

則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校大學部、碩士班學生以及 94年次以後學生就學期間申請專案服役者(以下簡稱專案

就學役男)校際選課之學分限制等規定，悉依本校學則第十四條第一項辦理。惟，學生

選修 AI聯盟開設之主導課程不受學分數限制。 

六、本校大學日間部、碩士班、博士班學生及專案就學役男赴「中台灣大學系統」（即中國

醫藥大學、東海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及中山醫學大學）校際選課者悉依本校學則

第十四條第二項辦理。 

七、數位自學課程修讀學分不受學期選課學分之限制，相關費用補助實施細節另訂之。 

八、本校學生選讀校際選課原則如下： 

(一)申請修讀他校開授科目時，應以本校各學系(組)、學程、中心於當學期未開授者為

限，修讀前應事先徵得所屬學系(組)、學程主管同意。 

(二)學生申請修讀他校開授科目，應於該校規定之加退選結束前，填具「校際選課暨數

位自學課程申請表」，經所屬學系(組)、學程主管及教務處核可後，持向開課學校辦理

選課手續，再至本校教務處完成登記。 

(三)修讀他校開授之科目上課時間，除經政府遴選，本校推薦至國外選讀者外，不得與

修讀本校課程上課時間衝堂，否則不承認其所修學分。 

(四)學生修讀他校開授科目後，其成績考評及計算依他校規定辦理，於課程結束後，成

績送至本校教務處登錄。 

九、申請修讀數位自學課程開授科目時，應於本校規定之加退選結束前，填具「校際選課暨

數位自學課程申請表」，經所屬學系(組)、學程主管及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核可登記

後，即可逕自進行學習。 



十、他校學生選讀本校開授之科目，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本校加退選結束前，先依就讀學校規定完成校內申請程序，再經本校接受選課

之授課教師與學系(組)、學程、中心主管簽章核可並完成繳費後，至本校教務處辦理選

課手續。 

(二)辦理選課手續前，應依本校收費標準繳交學分費，選修科目如使用電腦或語言教室

者，應另繳實習費或本校規定之相關費用；完成選課手續後，除因開課人數不足停開者

外，不得辦理退選、退費或改選。 

(三)學生校際選課修讀本校開授之科目，若有選課人數到達上限者，以本校學生優先選

課為原則。 

(四)選讀本校開設科目之他校學生，其成績考評及計算依本校規定辦理，於課程結束

後，成績送往該生原就讀學校教務處登錄。  

十一、 如屬與本校跨校聯盟之學校，其選課科目、選課範圍及學分費收取標準，悉依雙方

簽訂之校際選課策略聯盟協議書辦理。 

十二、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法規暨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